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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委员会
关于转发《关于严肃村（社区）
“两委”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
的通知》的通知
镇辖各部门、各村（社区）：
现将《关于严肃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》（涪区委组〔2021〕2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委员会
2021年1月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中共重庆市涪陵区纪委机关

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组织部

关于严肃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纪律加强

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各街道党工委：

按照中央部署、市委安排和有关规定，我区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将于2021年集中换届。根据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印发《关于严肃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纪律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》（渝委组〔2020〕94 号）精神，为营造风清气正环境，保证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性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，严明换届纪律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政治态度、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、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、严肃认真的纪律搞好换届；要始终保持整治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，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，对有关责任人一定要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迁就，确保换届风清气正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、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从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，深刻认识严肃换届纪律、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极端重要性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、思想自觉、行动自觉，推动中央、市委和区委关于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各项纪律要求落地落实，真正让换届过程成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、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过程，不断巩固形成海晏河清、朗朗乾坤的基层政治生态。

二、进一步严明换届纪律要求。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进一步严明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纪律要求，严守底线红线。严禁以赠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、网上转账、电子红包和有价证券、股权等财物，安排吃请、旅游、休闲、健身、娱乐等消费活动，向特定对象许诺当选后赞助活动经费、免除债务和缴纳各种费用等方式进行拉票贿选；严禁通过打电话、发微信短信、分发名片、私下拜访、请求他人予以关照、委托或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等方式搞非组织活动；严禁以暴力、威胁、欺骗、贿赂、虚假委托等手段妨碍他人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严禁以唆使他人避会抵制、张贴大字报、分发传单、煽动上访闹事、诬告陷害、诽谤中伤他人、制造和传播小道消息等不正当手段扰乱换届秩序；严禁参与或利用家族、宗族、宗教、黑恶、敌对势力等干扰、破坏换届选举，或者以抢夺和损坏票箱、伪造虚报选票、篡改选举结果、冲击选举会场等破坏、妨碍选举；严禁借换届之机突击花钱或私分公款公物，违规发放奖金、补贴或纪念品，擅自处理集体资产，进行公款旅游、吃请，或者向候选人、当选人员索要财物、请吃等；严禁通过贿赂、暴力手段等收买、胁迫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进行舞弊；严禁在执行换届政策和法定程序上打折扣、搞变通、做减省、搞合并；严禁违规干预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选举，在人选推荐提名、联审、考察、违纪违法案件查处等方面说情打招呼；严禁跑风漏气，或者在联审、考察等中隐瞒或歪曲事实；严禁对选举工作中检举、控告违纪违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；严禁换届后拒不移交印章、办公场所、办公用具、财务账册、集体资产、工作档案等。

三、切实抓好换届纪律宣传教育。坚持教育在先、警示在先、预防在先，通过院坝会、宣讲会、广播电视、标语板报、短信微信、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，广泛深入宣传换届纪律规定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引导村（社区）党员、群众正确行使自身权利，自觉抵制拉票贿选等违纪违法行为。加强对参与换届工作人员、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成员、参与竞职人员等的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，组织他们认真学习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纪律要求，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，教育引导他们严格遵守换届纪律。

四、严肃查处违反换届纪律行为。加强对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选举的全过程监督，对违反换届纪律行为露头就打，绝不姑息手软，形成强大震慑。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委组织部将结合向乡镇街道派驻巡回指导组，组织对换届风气开展巡回督查，对情况复杂、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重点督查；各乡镇街道也要向村（社区）派驻工作组，同步开展督查。要实时监测和了解换届风气状况，建立联查联办和快速查核机制，会同有关单位建立违反换届纪律问题联合查核组，对发现问题和信访举报及时受理、专项办理、快查严办；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，根据问题性质和情节轻重，依纪依法严肃处理，典型案件予以通报曝光。要建立失实检举控告澄清机制，对受到不实举报造成不良影响的及时予以澄清，属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五、合力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工作。各乡镇街道党（工）委要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，直接抓换届风气监督，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。乡镇街道党（工）委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敢抓敢管、真抓真管，亲自研究部署、协调推动、督促落实，坚决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。纪（工）委书记要担负监督责任，严肃执纪，严格问责，确保换届纪律不折不扣执行。组织委员要担负直接责任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协调推进换届风气监督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人大、政府（办事处）以及宣传、统战、政法等有关领导在党（工）委的领导下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到齐抓共管，形成监督合力。乡镇街道纪（工）委、派出监察室、党群办要加强同相关责任单位沟通协调，明确任务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以坚决的态度、强烈的担当和有力的措施，坚决维护换届纪律权威，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。把换届风气作为考核评价各乡镇街道党（工）委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、加强政治建设情况的重要依据，对因履行责任不力，导致换届风气不正、换届纪律松弛涣散、换届选举出现非组织活动的，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
中共重庆市涪陵区纪委机关  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组织部

2021年1月5日

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7日印发

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委员会文件














PAGE  
- 2 -


